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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
	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
	经营资质
	未经批准，擅自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。
	《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》第二十一条，责令停止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，予以警告，并处30000元以下罚款；拒不停止经营活动的，依法列入文化市场黑名单，予以信用惩戒。
	低
	1.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前，务必先取得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，并确保在有效期内。
2.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编号。
3.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有效期为3年。有效期届满，需继续从事经营的，应当于有效期届满30日前申请续办。
	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监督科，电话：0352-5357938

	2
	娱乐
场所
	行为规范
	从业人员在营业期间未统一着装并佩带工作标志。
	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九条，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。
	低
	1.建立全员着装及标识管理制度，实行统一工装、统一工作标志，规范在岗服务形象与管理标准。
2.统一定制岗位工装、制作正规工作胸牌及岗位标识。
3.明确营业在岗期间必须全程着工装、佩戴工作标志，不得随意摘除。
4.设立日常巡检机制，将着装及标识佩戴情况纳入员工日常考核与绩效考核。
	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监督科，电话：0352-5357938

	3
	旅行社
	经营资质
	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，擅自从事旅行社业务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九十五条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；对有关责任人员，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。
	中
	1.从事旅行社业务前，务必先取得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，无经营许可证不得从事招徕、组团、接待等旅行社相关业务。
2.将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、与营业执照一起，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显要位置。
	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监督科，电话：0352-5357938

	4
	旅行社
	经营资质
	未经许可经营出境旅游业务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九十五条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，并责令停业整顿；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，并责令停业整顿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。
	中
	1.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务必先取得相应资质，没有相应资质的坚决不得经营。
2.如需经营出境旅游业务，依规向文化和旅游部申请增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。
	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监督科，电话：0352-5357938

	5
	旅行社
	经营规范
	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九十七条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。
	低
	1.建立供应商准入、审核、退出机制，只选用资质齐全、合规守信、无安全隐患的合作供应商。
2.制定供应商合作标准，核验酒店、交通、餐饮、景区等合作方的营业执照和有关经营资质、安全条件。
3.建立供应商台账档案，实行年度复审、动态淘汰不合格合作方。
4.签订正式合作合同，明确服务标准、安全责任及违约责任。
	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监督科，电话：0352-5357938

	6
	旅行社
	安全管理
	旅行社及其从业人员发现履行辅助人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，未予以制止或者更换。
	《旅游安全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条，给予警告，可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。
	低
	1.落实旅游服务全过程管控，发现履行辅助人服务违规或存在安全隐患，必须及时制止、整改或更换。
2.行程全程跟进辅助服务质量，重点排查交通、住宿、餐饮、游览等安全环节。
3.发现违规问题和安全隐患当场制止，并及时向旅行社管理人员报备.
4.对拒不整改的辅助人立即终止合作、更换合规服务商，留存隐患处置台账备查。
	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监督科，电话：0352-5357938

	7
	导游人员
	从业规范
	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，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。
	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，责令改正，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；对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给予警告直至责令停业整顿。 
	低
	1.旅行社规范导游执业行为，严禁带团期间向游客兜售商品、土特产、纪念品，严禁私下购买游客物品。
2.. 导游带团专注讲解与服务，不得私自推销各类商品。
3.杜绝与游客私下物品交易、买卖往来.
4.旅行社常态化开展执业培训，明确禁止条款，违规严肃追责。
	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监督科，电话：0352-5357938

	8
	导游人员
	从业规范
	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，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索要小费。
	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，责令改正，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；对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给予警告直至责令停业整顿。 
	低
	1.坚守廉洁文明执业准则，严禁以任何明示、暗示方式向游客索要小费、额外服务费。
2.导游劳动报酬由旅行社统一核算发放，不得向游客索取额外费用。
3.服务过程规范言行，不言语诱导、变相索要小费。
4.旅行社公开投诉监督渠道，对索要小费行为一经查实从严处理。
	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监督科，电话：0352-5357938

	9
	导游人员
	从业资质
	导游人员未更换导游身份标识。
	《导游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，责令改正，并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。
	低
	1.旅行社严格执行导游身份标识管理规定，带团时按规定及时更换并规范使用身份标识。
2.带团全程规范佩戴，不使用过期、冒用、不符身份标识。
3.旅行社日常抽查标识更换及佩戴情况，纳入执业年度考核。
	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监督科，电话：0352-5357938

	10
	导游人员
	从业资质
	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。
	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，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500元以下的罚款。
	中
	1.旅行社严格落实持证亮证上岗制度，带团期间必须全程佩戴导游证，无证、不持证不得执业。
2.导游每次出团随身携带并规范佩戴实体或电子导游证。
3.导游证过期、遗失立即暂停带团，及时补办证件。
4.旅行社出团前核验导游证件佩戴情况，无证人员不予派团。
	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监督科，电话：0352-5357938

	11
	导游人员
	从业资质
	无导游证进行导游活动。
	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，责令改正并予以公告，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。 
	高
	1.旅行社严守导游执业准入门槛，未取得导游证人员严禁从事导游带团、讲解等执业活动。
2.旅行社不得聘用无证人员从事导游讲解工作。
	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监督科，电话：0352-5357938

	12
	导游人员
	从业规范
	导游人员未经旅行社委派，私自承揽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承揽导游业务，进行导游活动。
	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，责令改正，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。 
	高
	1.旅行社实行统一委派带团制度，禁止导游私接单、私揽团，杜绝私自承揽导游业务。
2.所有带团业务由旅行社统一派单、出具正规委派单，留存委派记录。
3.严禁通过网络、朋友圈、景区现场等私自招揽游客、承接带团业务。
4.完善导游管理制度，明确私揽业务处罚条款，强化日常监管。
5.旅行社不为私自承揽导游业务的人员出具派团单、行程计划单等文件材料。
	大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法制监督科，电话：0352-5357938


备注：1.本指引所列违法行为基于2024年以来的行政执法数据统计，风险等级根据发生频率及危害后果综合评定；
      2.合规建议仅供参考，具体操作需结合最新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。
